绥庆环审[2024]5号

关于黑龙江中桂制药有限公司数字(智

能)工厂建设一期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黑龙江中桂制药有限公司：

你单位报送的《黑龙江中桂制药有限公司数字(智能)工厂建设一期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及该项目《审批申请》已收悉，我局聘请有关专家对《报告表》进行函审，形成函审意见。结合函审意见，经我局研究，现批复如下：

黑龙江中桂制药有限公司数字(智能)工厂建设一期项目，建设性质为扩建。项目建设地点位于庆安县庆发北路东城区80号黑龙江中桂制药有限公司院内。厂区西侧为黑龙江瑞格制药有限公司、南侧为黑龙江博宇制药有限公司、东侧为倍福肥业、北侧为耕地和哈佳铁路绥佳线。项目坐标127度31分07.690秒，46度53分11.489秒。主要建设内容：本项目利用提取车间净化区改造固体制剂车间，增加固体制剂车间的生产内容及生产规模，改造面积630m2。对口服制剂车间和输液制剂车间进行数字化升级改造：口服制剂车间占地面积3234.17m2，建筑面积4378.87m2，内设4条生产线，增加12列背封灌口服液体生产线，新增设备占地面积300m2，用于生产口服药液。输液车间占地面积3122.7m2，建筑面积3122.7m2，增加一条非PVC膜软袋输液线生产线和1台全自动灯检，用于药液装袋和质检。新建2#成品仓库占地面积4352.04m2，建筑面积4352.04 m2。本项目总投资3333.27万元，环保投资85万元，环保投资占总投资的比例为2.55%。该项目建设在全面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的前提下，同意你单位按照报告表中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工艺进行项目建设。 

二、项目建设的污染防治措施及管理要求

（一）落实施工期间的环境管理工作。施工场地设置围挡，产尘施工过程采取洒水降尘，运输车加蓬盖，减轻扬尘对环境空气质量的影响。施工场地外浓度最高点要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无组织排放标准。施工人员生活污水经市政管网，排入庆安县污水处理厂处理后，排入格木克河。施工期要选择低噪声设备，夜间禁止施工。施工期场界噪声要符合《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要求。

生活垃圾由市政部门统一处理，建筑垃圾运至市政指定地点堆存。

（二）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措施。本项目破碎工序在密闭容器内进行。在固体制剂车间粉碎、筛选、干燥、混装产生的粉尘，废气由集气罩收集，经布袋除尘器处理后（处理效率90%），通过一根高15m排气筒排放。

（三）落实水污染防治措施。生产废水依托厂区自建污水处理站处理后汇同生活污水一同排入市政管网，经庆安县污水处理厂处理后，排入格木克河。

（四）落实噪声污染防治措施。要采取选用低噪声设备、厂房隔声、基础减振等措施控制噪声污染。厂界噪声排放要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1类标准要求。

（五）落实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废包装材料消毒后送垃圾处理厂卫生填埋。生活垃圾集中收集，由环卫部门统一处理。
三、该项目的性质、地点、规模或采用的生产工艺发生重大变化必须报有审批权的环保部门重新审批。

四、纳入排污许可管理的建设项目，排污单位应当在项目产生实际污染物排放之前，按照国家排污许可有关管理规定要求，申请排污许可证，不得无证排污或不按证排污。建设项目验收报告中与污染物排放相关的主要内容应当纳入该项目验收完成当年排污许可证执行年报。

五、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配套的环境保护措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施工、投入使用的“三同时”制度，竣工后，建设单位要按《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经验收合格后，项目方可投入生产。

六、绥化市庆安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队负责该项目生态环境保护事中事后监管。你单位应在接到本批复后3日内，将批复文件及《报告表》送至绥化市庆安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队，并按规定接受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日常监督检查。
二O二四年六月十九日

绥化市庆安生态环境局          2024年6月19日印发 

共印5份。
